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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議員：  
 

《 2015年存款保障計劃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  
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“修正案 ”) 

 
  你已作出預告，倘二讀上述條例草案的議案獲得通過，你擬

就條例草案動議 2項修正案。為根據《議事規則》考慮你的修正案是否
可以提出，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該等修正案給予意見 (附錄 )。  
 
  你的 2項修正案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第 5(1)條中《存款保障計劃
條例》 (第 581章 )(“該條例 ”)擬議的第 32(7A)及 (7B)條。該等修正案
標明如下：  
 

5. 修訂第 32條 (在指明事件發生時存保委員會的職責及權力 ) 
(1) 在第 32(7)條之後  ⎯⎯  

加入  
“(7A) 在符合第 (7B)款的規定下，存保委員會可採

用印本形式或電子形式，向有關存款人發出

有關通知，以遵守第 (7)(a)款的規定須同時
採用印本形式和電子形式，向有關存款人發
出有關通知，以遵守第 7(a)款的規定。  



-  2  - 

(7B) 存保委員會  ⎯⎯  
(a) 在決定採用印本形式抑或電子形式向

有關存款人發出通知時，須顧及存保委

員會認為在有關情況下屬有關的事

宜；及  
(b) 須採取合理步驟，使本身信納該存款人

將會得悉電子形式的通知。 ”。  
 
  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7(4)(c)條，修正案不得令建議修正的條文
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。包含錯誤提述或令擬修訂的條文變得

不能理解的修正案不可提出，因為該等資料準確無誤對修正案的

完整性至關重要。  
 
  我認為你的 2項修正案如獲通過，會令擬修訂的條文變得不能
理解，因為經修訂的該條例第32(7A)條將仍須符合不存在的第32(7B)條
的規定。我不能容許動議該等修正案。  
 
 

立法會主席  
 
 
 
 
 
 

(曾鈺成 ) 
 
副本致：立法會全體議員  
 
 
2016年 2月 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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